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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審計署是根據《基本法 》第五十八條設立，獨立工作，並向香

港特區行政長官負責。審計署 的審計工作分為兩大類，分別是審核帳

目是否妥善的工作和衡工量值 式審計工作。前者的目的是確保政府及

其他受審核團體的財政及會計 帳項，一般都準確妥善；後者的目的是

就任何決策局、政府部門，或 帳目須受審核的機構，在履行職務時所

達 到 的 節 省 程 度 、 效 率 和 效 益 ， 提 供 獨 立 資 料 、 意 見 和 保 證 。 截 至

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， 審計署的人手編制共有 185 個職位。

審計署的環保政策

2 . 審 計 署 致 力 確 保 內 部 運 作 以 環 保 的 方 式 進 行 ， 並 遵 行 《 清 新 空

氣約章》的規定。為協助推廣環保意 識，以 及 減 少 廢 氣 排 放，審 計 署 ：

 推行環保內務管理方法和節能措施；及

 揀 選 對 環 境 構成 重大 影 響 的 政 府活 動和 有 關 環 保 問題 進行 衡 工

量 值 式 審 計 ，以 找出 政 府 在 推 行環 境改 善 政 策 方 面可 加以 改 善

之處。

內務管理方法及節能措施

3 . 審 計署致 力推行 環保 的內務 管理方 法和 節能措 施。自 一九九三

年 起 ， 便 委 任 一 名 屬 首 長 職 級 的 環 保 經 理 ， 負 責 引 入 和 檢 討 措 施 ， 以

改 善 部 門 的 環 保 內 務 管 理 方 法 和 節 能 措 施 。 近 年 ， 審 計 署 增 訂 一 系 列

的環保措施。目前，審計署的 員工須遵行下列的環保措施：

二零一一年審計署

管制人員環保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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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約用紙 措施

節省用紙 、少用信封：

 以電子郵件及內聯網溝通 和發放資訊；

 在互聯網上發布審計報告（網址： ht tp : / /www.aud.gov.hk） ;

 使用個人電腦傳真文件；

 使用普通紙傳真機；

 傳真文件時避免使用引頁 ；

 文件傳真後盡可能不再發 出正本；

 為部門信紙、便箋和表格 製備電子版本，盡可能不作預印；

 使用有雙面影印或列印功 能的影印機和打印機；

 雙面影印或列印文件；

 盡 量 少 作 影 印 ， 以 傳 閱 通 告 或 其 他 文 件 方 式 代 替 分 發 文 本 供 個 人

保存；

 定期檢討分發名單；

 再傳閱文件時使用現存文 本；

 不用信封傳送非機密文件 ；

 循 環 使 用 已 用 過 的 信 封 和 暫 用 檔 案 封 套 ／ 如 有 需 要 ， 使 用 中 轉 信

封；及

 以電子方式寄發節日賀卡 。

紙張循環 再用：

 在 指 定 位 置 放 置 “ 再 用 紙 回 收 箱 ” ， 回 收 只 用 過 一 面 的 紙 張 循 環

再用；及

 使用已用過紙張空白的一 面草擬、影印和列印文件（ 包 括 傳 真 ）。

紙張循環 再造：

 採用再造紙或以再生林木 木漿造成的紙張印製審計報告；及

 在指 定位置放置“廢紙回收箱”，回收廢紙循環再造。

節約能源 措施

 把空調設備的溫度設定於 攝氏 25 .5 度；

 有需要時使用百葉簾調節 室溫；

 把照明裝置的亮度盡量調 低至恰可應付所需；

http://www.aud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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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用更具能源效益的光管 ；

 在電燈使用率偏低的洗手 間安裝用戶感應器；

 以顏色識別多重開關掣上 不用的電燈的獨立燈掣；

 關掉不用的電燈、空調設 備、電腦及電器；

 把不用的手提器材充電器 拔離插座；

 盡量減少使用個人電器， 例如加熱器、風扇、電燈及電熱水壺；

 在辦公時間內將所有辦公 室設備設定為節能模式；

 使用計時適配接頭，在非 辦公時間內關掉辦公室設備；

 使用具備自動節約能源功 能的電腦終端機和打印機；

 即使只是離開辦公室片刻 ，亦將顯示器關掉；

 在晚上、周六及公眾假期 把非必要的伺服器關掉；

 如需更換顯示器，以液晶 顯示器取代陰極射線管顯示器；及

 在 午 膳 時 間 和 下 班 後 進 行 例 行 檢 查 ， 確 保 所 有 不 必 要 的 照 明 裝 置

和空調設備已關掉。

宣傳／教 育措施

 定期發出內部通告，提醒 所有員工節約用紙和節約能源；

 張貼海報，提醒司機在停 車等候期間關掉汽車引擎；

 在燈掣和水龍頭附近，張貼“節約能源”和“節約用水”的告示；

 在 影 印 機 附 近 張 貼 告 示 ， 提 醒 員 工 使 用 可 供 循 環 再 用 的 紙 張 影

印，以及收集可供循環再 造的廢紙；及

 舉辦環保講座。

其他環保 措施

 辦公室一律實施無煙工作 間政策；

 安排定期清洗地毯；

 定期清潔室內通風管道， 以保持空氣清新流通；

 定期測量室內空氣質素；

 在影印機旁放置空氣清新 機；

 使用無鉛汽油；

 回收打印機炭粉盒，以供 循環再用；

 使用可換筆芯的走珠筆和 鉛芯筆；

 盡量少用不環保物品（例 如塗改液）；

 修理辦公室舊器材；

 使用洗手間內的乾手機；

 在洗手間安裝時間控制水 龍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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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節日裝飾品循環再用；

 與部門內外人員互換磁碟 ，以便循環使用；

 回收使用過的光碟，以供 循環再造；及

 在茶房設置垃圾桶，收集 廢膠樽及鋁罐；及

 採用環保雜項物品，例如 充電池。

環保內務管理方法及節能措施

成績及目標

紙張及信 封耗用量

4 . 在 本 署 員 工 同 心 協 力 下 ， 二 零 一 一 年 紙 張 和 信 封 的 耗 用 量 較 二

零一零年分別減少 3.9%和 20 .3%。在二零一一年耗用的紙張當中，約

有 99%是含有至少 50%再造紙漿的再造紙。

5 . 二零一二年，審計署會 繼續限制紙張和信封耗用量的增幅。

節能措施

6 . 審計署位於入境事務大 樓 25 及 26 樓，室內樓面面積為 1 961

平方米。本署辦公室於二零一一年通過正常供電的用電量約為 212 788

千瓦小時 1，而非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及可吸入懸浮粒子 2 的

數量分別為 406 .4、 246 .8 及 12 .8 公斤。

7 . 本 署 擁 有 一 部 使 用 無 鉛 汽 油 的 車 輛 ，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的 總 行 車 里

數為 10 935 公里，而所耗用的無鉛汽油約為 1 864 .7 公升，相關的氮

氧化物排放數量約為 9.8 公斤。

8 . 二零一二年，審計署會 繼續致力推廣辦公室節能措施。

1 不 包 括 辦 公 室 空 氣 調 節 系 統 的 用 電 量 ， 因 為 審 計 署 並 無 裝 設 獨 立 咪 錶 以 量 度 有

關 用 電 量 。
2 因 用 電 而 導 致 的 非 直 接 排 放 是 按 照 環 境 保 護 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公 布 的 《 清 新

空 氣 約 章 環 境 報 告 指 引 》 所 載 的 程 式 計 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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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環保問題的審計項目

成績及目標

9 . 二 零 一 一 年 ， 審 計 署 發 表 了 一 份 與 環 境 問 題 有 關 的 衡 工 量 值 式

審計報告。

“政府在 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方面的工作”

(二零一一年三月發表的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六號報告書》第 4 章 )

10 . 在 香 港 ， 多 數 市 民 大 部 分 時 間 留 在 家 中 、 辦 公 室 或 其 他 室 內 環

境。研究發現，很多室內空氣污染物對健康有不良影響及可引致疾病。

環 境 局 和 環 境 保 護 署 （ 環 保 署 ） 負 責 制 訂 和 推 行 有 關 室 內 空 氣 質 素 事

宜 的 環 境 政 策 。 一 九 九 八 年 ， 當 局 成 立 一 個 跨 部 門 的 室 內 空 氣 質 素 管

理 小 組 ， 以 統 籌 管 制 室 內 空 氣 質 素 的 工 作 。 二 零 零 零 年 ， 當 局 向 立 法

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闡 述 室 內 空 氣 質 素 管 理 計 劃 的 推 行 工 作 。 二 零 零 六

年 十 一 月 ， 環 保 署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， 檢 討 室 內 空 氣 質 素 管 理 計 劃 。

審 計 署 就 政 府 為 改 善 室 內 空 氣 質 素 所 採 取 的 行 動 進 行 審 查 ， 審 查 工 作

集 中 在 室 內 空 氣 質 素 管 理 計 劃 的 推 行 。 審 計 署 發 現 有 一 些 可 予 以 改 善

的地方，並就相關事宜提出多 項建議。

11. 審 計 署 會 繼 續 對 環 境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的 項 目 進 行 衡 工 量 值 式 審 計

工作。

展望將來

12. 審 計 署 會 藉 着 推 行 環 保 內 務 管 理 措 施 和 節 能 措 施 ， 以 及 就 有 關

環境問題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 工作，不斷致力協助推廣環保意識。

意見

13. 本 署 非 常 重 視 各 位 的 意 見 。 各 位 提 出 的 寶 貴 意 見 將 有 助 我 們 進

一 步 改 善 日 後 所 編 製 的 報 告 。 倘 有 任 何 意 見 或 建 議 ， 請 以 下 列 方 式 向

本署提出－

郵寄：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

入境事務大樓 26 樓

審計署

（經辦人：部門主任秘 書）

傳真： (852 )2824 2087

電郵： en qu i r y@ a u d . go v . 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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